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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690nm/0.95mW max.
CLASS II LASER PRODUCT

LASER RADIATION - DO NOT
STARE INTO BEAM

CAU T I O N

原始操作說明

PM 2-P 雷射測量儀

在第一次使用本機具前，請務必詳讀此操作說明。
必須將本操作說明與機具放在一起。
將機具給予他人時，必須連同操作說明書一併轉
交。

內容 頁次
1 一般使用說明 23
2 產品說明 24
3 配件 25
4 技術資料 25
5 安全說明 26
6 使用前注意事項 27
7 操作 27
8 維護和保養 27
9 故障排除 28

10 廢棄機具處置 28
11 製造商保固 29

1 這些號碼參照對應的圖案。圖案說明可以在封面的內
摺頁中找到。在研讀操作說明時，請將此頁打開。
本操作說明中所稱的「機具」，指的是PM 2-P雷射測量
儀。

零件、操作控制與指示燈 1

@
結合擺鎚鎖定機制的On / Off開關

;
LED

=
雷射光束孔

%
電池匣

1 一般使用說明
1.1 安全須知及其意義
危險
用於告知可能會發生對人體造成嚴重傷害甚至死亡的立即
性危險情況。

警告
用於告知可能會發生造成人員受傷或死亡之重度危險情
況。

注意
用於告知可能會發生造成人員受傷，或造成設備及其他財
產損壞的輕度危險情況。

附註
注意操作說明或其他有用的資訊內容。

1.2 圖形符號之說明及其他資訊
警告標誌

一般警告

符號

使用前應閱
讀操作說明

不可將廢棄
機具、電器
或電池與家
庭廢棄物一
併處置。

機具上

請勿注視雷射光束
美國雷射警告牌（符合CFR 21 § 1040 (FDA)）

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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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s

機具上

雷射輻射。請勿直視雷射光束。雷射等級2。
符合IEC60825/EN60825-1:2007標準的雷射警示板

機具上識別資料位置
本機具型號及序號標示於型號辨識牌上。請在操作說明
書上記下這些資料，並於洽詢Hilti代理商或維修部門時告
知。

型號：

產品代別： 01

序號：

2 產品說明
2.1 按照指示使用產品

PM 2-P是一台可以自動調平的雷射測量儀，讓您可以快速準確且獨力進行垂直定位工作。本機具特色為同時發射的二
條雷射光束（從同一點發出的光束）。所有的光束範圍皆為30公尺（範圍視周圍光照亮度而定）。
本機具的設計用主要在於為標示室內的鉛垂點。
若用於戶外，必須注意一般條件能類似於室內環境。可能的應用為：
轉換自地板到天花板的量測記號。
不可改裝本機具。
遵守本操作說明書中關於操作、維修及保養的資訊。
請僅使用Hilti原廠配件及彈圈夾具，以免受傷。
機具及其輔助設備由未經訓練人員錯誤或不按照說明操作時，有可能會發生危險。

2.2 產品特點
PM 2-P的自動調平範圍約4°。
自動調平僅需約3秒。
超出自動調平範圍時，雷射光束會閃爍以提醒使用者。
PM 2-P不但容易操作使用，其堅固耐用的塑膠機殼和輕巧的外型更是便於運送。
在正常操作模式下，機具會在15分鐘後自動關閉。在3秒鐘內開啟、關閉再開啟機具就可以進入持續操作模式。

2.3 操作過程中所顯示的資訊
LED LED不亮。 機具關閉。

LED不亮。 電池電力耗盡。
LED不亮。 電池未正確安裝。
LED持續亮起。 雷射光束開啟。機具操作中。
LED每10秒鐘閃爍兩次。 電池電力即將耗盡。

雷射光束 雷射光束每10秒鐘閃爍兩次。 電池電力即將耗盡。
雷射光束閃爍五次並恆亮。 已停用自動斷電。
雷射光束快速閃爍。 機具無法自動水平調整。

2.4 雷射測量儀附件（紙箱版）
1 PM 2-P雷射測量儀
1 軟袋
4 電池
1 操作說明
1 製造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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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件

名稱 簡稱 產品說明
三腳架 PMA 20
目標面板 PMA 54/55
伸縮架 PUA 10
通用變壓器 PMA 78
雷射可視眼鏡 PUA 60 雷射可視眼鏡並非護目鏡，因此不能作

為眼睛對雷射光束的防護。因雷射可視
眼鏡會限制眼睛所看到的顏色，故只能
於使用PM 2-P進行工作時配戴，而不
可於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時配戴。於公
共道路駕駛車輛時請勿佩戴雷射可視眼
鏡。

4 技術資料
保留更改技術資料權利。

標點範圍 30 m
精確度 1 每10公尺允差±3公釐
自動調平時間 3秒（一般）
雷射等級 等級2、可視、620 - 690 nm、±10 nm（EN 60825-

1:2007 / IEC 60825 - 1:2007）；等級II（CFR 21
§1040（FDA）

光束直徑 距離5 m：< 4 mm
距離20 m：< 16 mm

自動調平範圍 ±4°（一般）
自動斷電 再次啟動時間：15 min
操作狀態指示燈 LED及雷射光束
電源 AA電池，鹼性電池：4
電池壽命 鹼性電池2,500 mAh，溫度+24°C：50 h (一般)
操作溫度範圍 最小 -10°C / 最大 +50°C
貯放溫度 最小 -25°C / 最大 +63°C
粉塵及噴霧防護（除電池匣外） 符合IEC 529中的IP 54
三腳架螺絲孔（機具） UNC¹⁄₄"
三腳架螺絲孔（腳座） BSW ⁵/₈" UNC ¹/₄"
規格 63 x 107 x 137 mm
重量 含腳座與電池：590 g
1 影響精確度的因素主要在於高溫、濕氣、震動或掉落等等，可能會造成調平誤差。除非有特別註明，否則本機具是在標準周圍環境下
進行調整或校準（MIL-STD-810F）。

zh

25

Printed: 08.07.2013 | Doc-Nr: PUB / 5130775 / 000 / 01



5 安全說明
警告：務必閱讀所有安全須知與說明。未遵守安全須知與
說明可能會造成電擊事故、火災和 / 或嚴重的傷害保留所
有安全須知與說明以供日後參考。.

5.1 一般安全規範
a) 測量前請檢查機具準確度。
b) 未經訓練之人員錯誤的操作或操作時不按照指示，

機具和其輔助設備會發生危險。
c) 為避免傷害事故發生，僅可使用原廠Hilti配件與其他

設備。
d) 操作機器時，請提高警覺，注意進行中的工作並善

用常識。身體疲勞或使用麻醉劑、酒精或藥物之後，
請勿使用機器。操作機器時稍不留神就可能會造成嚴
重的人員傷亡。

e) 不允許修改機具。
f) 請閱讀操作手冊中有關機具操作、維護和保養說明。
g) 勿使用任何失效的安全保護裝置，勿刪除任何標示或

警告標誌。
h) 將雷射機具放置在兒童無法取得之處。
i) 考量週遭環境可能造成之干擾。不可把機具曝露在雨

中或雪中，並且不要在潮溼的情形下使用。不可在有
可能發生火災或爆炸危險的地方使用。

j) 請小心謹慎維護機器。請檢查移動性零件有無偏移或
黏合的情形、零件有無破損，以及任何會影響機器運
轉的狀況。如果機器受損，請先修理再使用。未妥善
維護是許多意外發生的原因。

k) 請將機具交給合格的維修人員進行維修，並使用相同
的替代零件。這可確保維護機具安全。

l) 機具掉落或受到其他機械物體撞擊力後，使用者應檢
測其準確度。

m) 在將機具從很冷移到溫暖的環境中時，或是在將機具
從很熱移到冰冷的環境中時，使用前應先讓機具適應
溫度。

n) 如果變壓器或其他配件時，請確定機具已確實架好。
o) 保持雷射光束孔潔淨，以避免誤測。
p) 雖然本機具設計可在不良的工作環境中使用，但仍應

像其他光學器材（如雙目鏡、眼鏡、相機）般謹慎使
用。

q) 雖然本機具有防潮設計，但在放入攜帶盒前，應先將
機具擦乾。

r) 使用本機具時，應進行數次檢查測量值準確度。

5.2 適當的工作場所配置
a) 確保您正在進行工作的區域安全，並小心架立機具，

避免將雷射光束對著他人或自己。
b) 在梯子上作業時，應避免不良的操作姿勢。隨時確定

以安全的姿勢進行工作並保持身體平衡。
c) 穿過玻璃或其他物品所取得的測量值，可能不正確。
d) 確實將本機具架立在穩定、水平的表面上（不會晃

動）。
e) 僅可在指定的使用限制範圍內使用本機具。
f) 如果在同一個工地中使用多台雷射機具，請注意避免

光束混淆。

g) 磁場可能會影響機具的準確性。機具必須遠離磁性物
體。Hilti通用變壓器不會影響本機具。

5.3 電磁相容性
附註
僅適用於韓國：此為等級B裝置並通過可用於住宅區
的EMC規範認證。本裝置不限於住宅區，在其他所有區
域亦可使用。

雖然本機具符合應用指示的嚴格要求，但Hilti無法完全排
除本機具因巨大電磁輻射而受干擾的可能性，而這將導致
不正常運作。在工作狀況許可或是您不確定時，請使用其
他方法進行測量以檢測本機具的準確度。同樣地，Hilti亦
無法排除與其他裝置發生干擾現象的可能性（如航空器導
航設備）。

5.4 雷射等級2 / 等級II設備的雷射等級
依據所購買的產品版本而定，本機具根據IEC825-1:2007
/ EN60825-1:2007符合雷射等級2，根據CFR 21 §
1040（FDA）符合雷射等級II。本機具可在無其他保護措
施下安心使用。如果眼睛不小心注視到雷射光，眼皮的自
然閉闔反應即能保護眼睛。但服用藥物、酒精或毒品會減
弱眼皮閉闔的反應功能。然而，正如對太陽光般，請勿直
接注視光源。請勿將光束對準他人。

5.5 電力

a) 機具運送前，須將電池絕緣或取出。
b) 為避免環境污染，必須依照現行適用的國家法規對

本機具進行處置。如果不確定如何處理，請諮詢製造
商。

c) 將電池放置在兒童無法取得之處。
d) 不可讓電池過熱，且不可將電池暴露在火源附近。

電池可能會爆炸或釋出有毒物質。
e) 不可將電池充電。
f) 不可將電池焊入本機具內。
g) 不可用短路的方式為電池放電，因為這會使電池過熱

而導致人員受傷（燙傷）。
h) 不可嘗試打開電池，且不可讓電池受到過大機械應

力。
i) 不可使用受損電池。
j) 不可將新舊電池混合使用。不可將不同廠牌或不同型

號的電池混合使用。

5.6 液體
電池若不當使用可能會滲出液體。 請避免接觸該液體。
若不慎接觸，請以清水沖洗。若接觸滲出液體，請以大量
清水沖洗眼睛並就醫。 從電池中滲出的液體，可能會導
致疼痛或燙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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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x (2)
30

RH [ft]
(d1 + d2) [inch]

4

R = x (1)
10

RH [m]
(d1 + d2) [mm]

4

6 使用前注意事項

6.1 安裝電池 2

危險
僅可使用新電池

1. 打開電池匣。
2. 將電池由包裝取出，並安裝至機具中。

附註 僅可使用Hilti推薦的電池供應本機具電源。
3. 檢查電池正負級是否如下方所示，正確地安裝在裝

置下方。
4. 關上電池匣。檢查電池扣是否正確咬合。

7 操作

7.1 操作
7.1.1 開啟雷射光束

將On / Off開關往後推。

7.1.2 關閉機具 / 雷射光束
將On / Off開關往前推。
附註
機具約經15分鐘後會自動關閉。

7.1.3 停用自動斷電功能
在3秒鐘內將機具先開啟、關閉再開啟。雷射光束會閃爍
五次以確定停用此功能。
附註
機具只有在On / Off關關往前推或是電池耗盡時才會關
閉。

7.2 應用範例
7.2.1 測定隔牆的鎖牆軌跡 3

7.2.2 設定照明元件 4

7.3 檢查
7.3.1 檢查鉛垂點 5

1. 在具高度（例如在5到10公尺高的樓梯井或玄關）
室內地板上標示記號。

2. 把機具放在平（水平）面上。
3. 啟動機具。
4. 將機具以低光束對準十字記號的中心點。
5. 在天花板標示垂直光束的位置。標示記號前將一張

紙貼附在天花板上。
6. 將機具旋轉90°。

附註 低垂直光束必須落在十字記號中心點。
7. 在天花板標示垂直光束的位置。
8. 將機具以180°及270°旋轉後重複本步驟。

附註 產生的4個記號形成一個圓，其對角線d1（1 –
-3）及d2（2 – -4）交點標示出垂直點的正中心。

9. 如7.3.1.1節所述計算出精確度。

7.3.1.1 準確度計算

以此公式（RH = 房間高度）所算出的（R）表示機具的
準確度（以每10公尺的允差公釐）（公式(1)）。（R）
值必須在機具規格範圍內：每10公尺允差3公釐

8 維護和保養
8.1 清潔及乾燥

1. 應吹掉玻璃上的灰塵。
2. 不可用手指碰觸玻璃鏡片。
3. 僅用乾淨軟布清潔本機具。必要時，將軟布沾上純

酒精或些許清水。
附註 不可使用任何其他液體，因為這可能會損壞塑
膠組件。

4. 貯放設備時請遵守溫度限制。冬季 / 夏季如果設備
貯放在汽車內 ，此點尤其重要（-25°C - +60°C）。

8.2 貯放
如果機具變潮濕，請將機具從機具箱取出。必須將機具、
外殼及配件予以清潔並乾燥（最高40°C / F）。僅當設備
完全不含濕氣時，才可重新裝箱。
在設備長時間貯放或運送後，使用前應先檢測其準確度。
長時間貯放機具前，請先取出電池。漏電電池會損壞機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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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運送時的包裝
請使用原本的包裝或同等材質之包裝材料搬運或寄送您的
設備。
注意
運送機具前，須取出電池。

8.4 Hilti校準維修服務中心
建議定期將機具送至Hilti校準維修服務中心檢測，以證實
其性能安全可靠，符合標準及法律要求。
隨時都可使用Hilti校準維修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但建議
每年至少進行一次檢測。
校準維修服務中心將證明機具在測試日符合操作說明書上
所列的規格。
如果發現機具有偏離製造商所列規格的現象，將重新校
準。在檢測及校準後，貼在機具上的校準標籤以及校準證
明書，是機具運作符合製造商所列規格的書面證明。
符合ISO900x的公司，均要求校準證明書。
您的Hilti服務中心或代理商，將很樂意提供詳細資訊。

9 故障排除

故障 可能原因 故障排除
無法開啟機具。 電池電力已耗盡。 更換電池。

電池安裝方向錯誤（電極錯誤）。 正確安裝電池。
電池匣未關上。 關上電池匣。
機具或On / Off關閉故障。 必要時，將機具送交Hilti維修中心修

理。
單一雷射光無法起作用。 雷射光源或雷射控制裝置故障。 必要時，請將機具送至Hilti維修中心修

理。
機具可以開啟但看不到雷射光。 雷射光源或雷射控制裝置故障。 必要時，請將機具送至Hilti維修中心修

理。
溫度太高或太低。 讓機具冷卻或暖機。

自動調平無法作用。 機具安裝在過於傾斜表面。 將機具安裝在水平面上。
擺錘鎖住。 鬆開擺錘。
外來光源太亮 減少外來光源。
傾斜感應器故障。 必要時，請將機具送至Hilti維修中心修

理。

10 廢棄機具處置
警告
不當處置廢棄設備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塑膠部件若起火，會產生危害健康的有毒煙霧。
電池如果受損或暴露在極高溫度下，可能會爆炸，進而造成中毒、灼傷，酸性灼傷或環境污染。
處置廢棄設備若不夠小心，可能會導致未經授權者及以不當的方式使用設備。這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使第三方
受到傷害以及造成環境污染。

Hilti機具或設備所採用的材料，絕大部分都可回收再利用。再生回收的前提是適當的材質分類。Hilti在許多國家中，
已為回收舊機具及舊設備，做了妥善安排。詳情請洽Hilti維修服務中心，或當地Hilti代理商。

僅歐盟國家適用
不可將電動機具與家庭廢棄物一併處理。
依據2012/19/EU歐盟指令關於電子及電器設備廢棄物的規範，以及國家相關施行法律規定，已達使用年
限的電子設備必須分別收集，並交由環保回收機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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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國家法規處置電池。

11 製造商保固
Hilti保證所供應之機具無論在材料上或製造上均無暇疵。
只要以正確的方式操作並處置機具、適當地清潔與維修、
遵守Hilti的操作說明，並維護技術系統，本保固即為有
效。這表示在本機具上僅可使用原廠Hilti耗材、部件與備
用零件。

此保固僅能提供該機具整個使用壽命期間免費修復或更換
零件服務。正常磨損、損耗所造成的零件維修或更換不在
保固範圍內。

除非當地國家法規嚴格禁止，不接受禁止額外賠償條例
之設立，否則不予考慮額外賠償的要求。尤其，Hilti對於
任何與機具在任何用途上之使用或無法使用所造成或有關
之直接、間接、偶發或後續損害、損失或費用不負賠償責
任。尤其明確排除關於機具之適售性或其特定用途上之適
用性的默示擔保。

發現產品有瑕疵時，請立即將機具或相關零件送至當
地Hilit行銷機關修理或替換。

本條款為Hilti所有的保固責任，並取代先前或同時期就保
固責任所達成的註解及口頭或書面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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